
1 
 

证券代码：601000     证券简称：唐山港   公告编号：临2021-045 

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

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

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召开七

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及 2021 年 8 月 26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转让集装箱泊位相关资产及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60%

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,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唐山

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唐港实业”）的控股子公司唐山港口集团国

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集装箱公司”）转让公司持有的集装箱泊

位相关资产以及控股子公司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津唐集装

箱公司”）60%股权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不再持有集装箱业务相关资产及股权。 

津唐集装箱公司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期间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委托贷款、

日常经营对其享有债权。截至 2021年 7月 31 日，公司对津唐集装箱公司的委托

贷款本金余额为 67,390 万元；津唐集装箱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因日常经营对公

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形成欠款 39,213.09万元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将导致公司

被动形成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，其业务实质为公司及下

属子公司因委托贷款、日常经营对原控股子公司津唐集装箱公司享有债权的延

续，且构成关联交易。公司于 2021年 8月 10 日召开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及 2021

年 8月 26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

司股权后形成对外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

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《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

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

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、2021 年 8 月 2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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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。 

津唐集装箱公司及下属公司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、股东借款等方式

尽快偿还上述委托贷款（本金和利息）及其他欠款，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偿

还完毕委托贷款（本金和利息），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偿还完毕其他欠款。津

唐集装箱公司、新集装箱公司、唐港实业三方共同出具《关于债务偿还的承诺函》，

确保委托贷款和日常经营欠款按期归还上市公司。 

二、债务偿还进展情况 

2021 年 9月 28 日，津唐集装箱公司按照签署的《关于债务偿还的承诺函》，

已偿还全部委托贷款（本金和利息）67,433.24 万元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2021年 9月 30日 


